
粤卫妇幼函〔2022〕2 号

关于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5 部门
《关于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

（2021-2025 年）的通知》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（委）、发展改革局（委）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文化和旅游局、

市场监管局、广播电视局、中医药局、总工会、团委、妇联：

现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5 部门《关于印发母乳喂养促进行

广 东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广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广 东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
广 东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广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广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
广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广 东 省 广 播 电 视 局
中 国 民 用 航 空 中 南 地 区 管 理 局
广 东 省 中 医 药 局
广 东 省 总 工 会
共 青 团 广 东 省 委 员 会
广 东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中 国 铁 路 广 州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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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  校对：妇幼处  陈  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120 份）


